木材购销合同（范本）
寿景林销字(2025）第  号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委托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2025年  月  日在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互联网竞价平台进行寿宁景山国有林场旧场部堆场批量木材竞买交易，乙方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如下条款，望共同遵照履行：
[bookmark: _GoBack]一、标的：景山林场旧场部堆场的杉原木，木材检验标准和验收方法：按国家标准（即原木检验GB/T144-2003）由甲方派人员检验木材，乙方派人员赴地验收。
二、订货数量与木材单价：杉原木，长度为4米，材积约8500立方米杉原木，按中标价   元/m³出售，不足招标数量招标人不予调整其他年度木材，原则上供货量不得突破招标数量的10%，以实际出仓数据为准。
三、结算方法：实行款到发货，乙方每次调运木材前需将本次货款存入甲方银行账户，并凭存款凭证到甲方财务开具销售发票。装车费、运费、检疫费以及办证费用等均由乙方负责。
四、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万元（万元），乙方在履行完本合同后，视乙方履约情况，酌情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且不计息，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于合同签订三2个月内调运全部木材。若在规定时间内未调运完毕木材，乙方必须交清剩余木材的全额货款，且由此造成木材腐烂变质等问题林场概不负责；若至合同期日不交清剩余木材的货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合同履约保证金，剩余木材由林场处理；若因公路塌方、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货物调运受阻的情况下，合同有效期应当按期顺延。
五、其它约定事项：①甲方提供办理木材检疫证，所需费用由乙方支付。②装车和运输过程中，乙方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发生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负责；乙方调运木材时，必须事先通知，由林场指派木材检验员检量后，才能装车。否则，按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乙方责任。③乙方负责装车事宜、严禁人货混装。④弯曲材按正常单价出售。⑤柳杉按杉木同长度同口径价格的70%销售。⑥乙方必须严格遵守林政管理有关规定，守法经营。
六、安全责任：乙方人员及车辆进入甲方货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甲方货场的安全防火等有关管理规定，否则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责任由乙方承担。木材运输、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概不担责。
七、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如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修订或补充。
八、本合同壹式伍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壹份。

甲方（公章）：福建省寿宁景山国有林场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日期：2025年月日
